
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114年度上易字第29號

上　訴　人　萊卡佛國際有限公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法定代理人　陳雅華　 

訴訟代理人　杜冠民律師

複 代理 人　謝富凱律師

        　　林語澤律師

　　　　　　陳祈嘉律師

被 上訴 人　利美達科技有限公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法定代理人　林憶潔　　

訴訟代理人　林永祥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

19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6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

訴，本院於114年10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    主      文

上訴駁回。

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

    事實及理由

一、被上訴人主張：上訴人於民國111年5月18日向伊訂購2萬劑

「基因巴帝(Genbody)居家用新冠病毒抗原快篩檢測套組居

家版」，單劑新臺幣（下同）125元，伊因進貨之2萬7400劑

試劑（即69箱×單箱396劑+38盒×單盒2劑，下稱系爭試劑）

無法拆單，要求上訴人須全部購買，經上訴人同意（下稱系

爭契約），其先以2萬0592劑之價金257萬4000元（=2萬0592

劑×125元）計算，扣除伊先前欠款10萬2500元後，給付247

萬1500元予伊，復指示伊代派車之司機將系爭試劑送至其指

定之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之0號。嗣因民眾對試劑之需求

銳減，上訴人竟拒絕給付其餘6808劑之價金85萬1000元（=6

808劑×125元），爰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345條規定請求給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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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85萬1000元，及自111年1

1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，上訴人提起

上訴（其餘非本院審理範圍部分不贅述）】。被上訴人於本

院答辯聲明：上訴駁回。

二、上訴人則以：伊與訴外人林進仁合資向被上訴人購買試劑之

數量為2萬0592劑（即52箱×單箱396劑），並非2萬7400劑，

兩造於疫情期間之交易慣例為先匯款、後出貨，以匯款金額

決定出貨數量，伊給付2萬0592劑之價金，此即為合意之數

量，被上訴人係因試劑市場與價格滑落始塞貨請伊協助找尋

買家，兩造間就6808劑試劑部分並未無買賣合意。又伊請被

上訴人送貨之地點係林進仁公司之倉庫，伊未實際取得系爭

試劑，林進仁亦未向伊說明收受情形等語，資為抗辯。於本

院上訴聲明：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。㈡上開廢棄

部分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

三、查上訴人於111年5月18日向被上訴人訂購2萬劑試劑，被上

訴人要求須購買2萬7400劑，單劑125元，上訴人按2萬0592

劑計算價金為257萬4000元，扣除被上訴人欠款10萬2500元

後，於同日匯款247萬1500元予被上訴人，被上訴人於同日

將系爭試劑（每盒包裝2劑，每箱包裝396劑）運送到上訴人

指定之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之0號等情，為兩造不爭執

（本院卷第136頁），應堪認定。

四、本院判斷：

㈠、按稱買賣者，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，他方支

付價金之契約，是當事人間對於買賣標的物及其價金意思表

示一致，買賣契約即屬成立。觀諸兩造法定代理人之對話紀

錄（以下逕稱上訴人或被上訴人），被上訴人於111年5月18

日傳送：「27400劑-69箱+38盒」、「你要快回我」、「這

是一個單要趕快確認」，上訴人：「先2萬支幫我叫車送至

一個點」，被上訴人：「妹妹不要這樣子啦我沒辦法」，上

訴人：「7400明天在（再）來啦」，被上訴人：「我幫你叫

車一起拉走啦這樣比較好安排」「就今天一起拉走啊」「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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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決定快一點」，上訴人：「先2萬支就好有多等一下跟

姐講」「先匯2萬支的錢」，被上訴人：「可是這個是同一

單了要拉走的耶」、「只拆單會有問題」等過程（原審卷二

第39-42頁），可知上訴人原僅欲購買2萬劑，遭被上訴人以

系爭試劑不能拆單分售為由拒絕，而就數量部分無法達成合

意。嗣兩造通話1分49秒後，上訴人以：「姐有欠我102500

元上回20592×125=2574000元扣2471500元匯入」、「27400-

20592＝6808支另外在(再)付」，經被上訴人回覆「ok」後

（同卷第42-43頁），上訴人即自行按每劑125元計算2萬059

2劑之價金，扣除被上訴人欠款後，於同日匯予被上訴人

（同卷第44頁），可見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通話後，已同意購

買系爭試劑全部，而就上訴人先給付2萬0592劑之價金，其

餘6808劑另外再付之要求，亦經被上訴人同意，堪認兩造就

系爭契約之試劑數量為2萬7400劑及單劑價格125元等必要之

點均已一致。

㈡、上訴人雖抗辯：兩造於疫情期間之交易慣例為先匯款、後出

貨，以匯款金額決定出貨數量，伊僅給付2萬0592劑之價

金，兩造間就6808劑部分無買賣合意云云，並舉兩造之通話

譯文及對話紀錄為憑（原審卷一第87-105頁）。然縱被上訴

人過往與上訴人交易時要求先匯款始願意出貨，亦屬雙方各

次磋商之結果，不影響上訴人於111年5月18日向被上訴人購

買系爭試劑，同意先給付2萬0592劑之價金，其餘6808劑之

價金另行給付之事實，上訴人前開抗辯，自無可取。又被上

訴人依約將系爭試劑運至上訴人指定之地點，已為交付，不

論代為受領之林進仁事後是否將系爭試劑交付上訴人，或作

何處理，均無從解免上訴人給付價金之義務，上訴人此部分

抗辯，亦無可採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345條規定，請求

上訴人給付6808劑之價金85萬1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

翌日即111年11月30日（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

2215號卷第37頁送達證書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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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

之判決，核無不合。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，求予廢棄改

判，為無理由，應駁回上訴。
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

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爰不

逐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

項、第7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第十三庭 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審判長法  官   林純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 江春瑩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 邱蓮華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不得上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   蘇意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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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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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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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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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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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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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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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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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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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.he-button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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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ursor: pointer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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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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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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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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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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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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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114年度上易字第29號
上　訴　人　萊卡佛國際有限公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法定代理人　陳雅華　  
訴訟代理人　杜冠民律師
複 代理 人　謝富凱律師
        　　林語澤律師
　　　　　　陳祈嘉律師
被 上訴 人　利美達科技有限公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法定代理人　林憶潔　　
訴訟代理人　林永祥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19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6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，本院於114年10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    主      文
上訴駁回。
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
    事實及理由
一、被上訴人主張：上訴人於民國111年5月18日向伊訂購2萬劑「基因巴帝(Genbody)居家用新冠病毒抗原快篩檢測套組居家版」，單劑新臺幣（下同）125元，伊因進貨之2萬7400劑試劑（即69箱×單箱396劑+38盒×單盒2劑，下稱系爭試劑）無法拆單，要求上訴人須全部購買，經上訴人同意（下稱系爭契約），其先以2萬0592劑之價金257萬4000元（=2萬0592劑×125元）計算，扣除伊先前欠款10萬2500元後，給付247萬1500元予伊，復指示伊代派車之司機將系爭試劑送至其指定之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之0號。嗣因民眾對試劑之需求銳減，上訴人竟拒絕給付其餘6808劑之價金85萬1000元（=6808劑×125元），爰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345條規定請求給付【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85萬1000元，及自111年11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，上訴人提起上訴（其餘非本院審理範圍部分不贅述）】。被上訴人於本院答辯聲明：上訴駁回。
二、上訴人則以：伊與訴外人林進仁合資向被上訴人購買試劑之數量為2萬0592劑（即52箱×單箱396劑），並非2萬7400劑，兩造於疫情期間之交易慣例為先匯款、後出貨，以匯款金額決定出貨數量，伊給付2萬0592劑之價金，此即為合意之數量，被上訴人係因試劑市場與價格滑落始塞貨請伊協助找尋買家，兩造間就6808劑試劑部分並未無買賣合意。又伊請被上訴人送貨之地點係林進仁公司之倉庫，伊未實際取得系爭試劑，林進仁亦未向伊說明收受情形等語，資為抗辯。於本院上訴聲明：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。㈡上開廢棄部分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
三、查上訴人於111年5月18日向被上訴人訂購2萬劑試劑，被上訴人要求須購買2萬7400劑，單劑125元，上訴人按2萬0592劑計算價金為257萬4000元，扣除被上訴人欠款10萬2500元後，於同日匯款247萬1500元予被上訴人，被上訴人於同日將系爭試劑（每盒包裝2劑，每箱包裝396劑）運送到上訴人指定之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之0號等情，為兩造不爭執（本院卷第136頁），應堪認定。
四、本院判斷：
㈠、按稱買賣者，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，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，是當事人間對於買賣標的物及其價金意思表示一致，買賣契約即屬成立。觀諸兩造法定代理人之對話紀錄（以下逕稱上訴人或被上訴人），被上訴人於111年5月18日傳送：「27400劑-69箱+38盒」、「你要快回我」、「這是一個單要趕快確認」，上訴人：「先2萬支幫我叫車送至一個點」，被上訴人：「妹妹不要這樣子啦我沒辦法」，上訴人：「7400明天在（再）來啦」，被上訴人：「我幫你叫車一起拉走啦這樣比較好安排」「就今天一起拉走啊」「你自己決定快一點」，上訴人：「先2萬支就好有多等一下跟姐講」「先匯2萬支的錢」，被上訴人：「可是這個是同一單了要拉走的耶」、「只拆單會有問題」等過程（原審卷二第39-42頁），可知上訴人原僅欲購買2萬劑，遭被上訴人以系爭試劑不能拆單分售為由拒絕，而就數量部分無法達成合意。嗣兩造通話1分49秒後，上訴人以：「姐有欠我102500元上回20592×125=2574000元扣2471500元匯入」、「27400-20592＝6808支另外在(再)付」，經被上訴人回覆「ok」後（同卷第42-43頁），上訴人即自行按每劑125元計算2萬0592劑之價金，扣除被上訴人欠款後，於同日匯予被上訴人（同卷第44頁），可見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通話後，已同意購買系爭試劑全部，而就上訴人先給付2萬0592劑之價金，其餘6808劑另外再付之要求，亦經被上訴人同意，堪認兩造就系爭契約之試劑數量為2萬7400劑及單劑價格125元等必要之點均已一致。
㈡、上訴人雖抗辯：兩造於疫情期間之交易慣例為先匯款、後出貨，以匯款金額決定出貨數量，伊僅給付2萬0592劑之價金，兩造間就6808劑部分無買賣合意云云，並舉兩造之通話譯文及對話紀錄為憑（原審卷一第87-105頁）。然縱被上訴人過往與上訴人交易時要求先匯款始願意出貨，亦屬雙方各次磋商之結果，不影響上訴人於111年5月18日向被上訴人購買系爭試劑，同意先給付2萬0592劑之價金，其餘6808劑之價金另行給付之事實，上訴人前開抗辯，自無可取。又被上訴人依約將系爭試劑運至上訴人指定之地點，已為交付，不論代為受領之林進仁事後是否將系爭試劑交付上訴人，或作何處理，均無從解免上訴人給付價金之義務，上訴人此部分抗辯，亦無可採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345條規定，請求上訴人給付6808劑之價金85萬1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1月30日（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215號卷第37頁送達證書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核無不合。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駁回上訴。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爰不逐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、第7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第十三庭 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審判長法  官   林純如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 江春瑩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 邱蓮華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不得上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   蘇意絜



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年度上易字第29號

上　訴　人　萊卡佛國際有限公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法定代理人　陳雅華　  

訴訟代理人　杜冠民律師

複 代理 人　謝富凱律師

        　　林語澤律師

　　　　　　陳祈嘉律師

被 上訴 人　利美達科技有限公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法定代理人　林憶潔　　

訴訟代理人　林永祥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

19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6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

，本院於114年10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    主      文

上訴駁回。

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

    事實及理由

一、被上訴人主張：上訴人於民國111年5月18日向伊訂購2萬劑

    「基因巴帝(Genbody)居家用新冠病毒抗原快篩檢測套組居

    家版」，單劑新臺幣（下同）125元，伊因進貨之2萬7400劑

    試劑（即69箱×單箱396劑+38盒×單盒2劑，下稱系爭試劑）

    無法拆單，要求上訴人須全部購買，經上訴人同意（下稱系

    爭契約），其先以2萬0592劑之價金257萬4000元（=2萬0592

    劑×125元）計算，扣除伊先前欠款10萬2500元後，給付247

    萬1500元予伊，復指示伊代派車之司機將系爭試劑送至其指

    定之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之0號。嗣因民眾對試劑之需求銳減

    ，上訴人竟拒絕給付其餘6808劑之價金85萬1000元（=6808

    劑×125元），爰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345條規定請求給付【

    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85萬1000元，及自111年11

    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，上訴人提起上

    訴（其餘非本院審理範圍部分不贅述）】。被上訴人於本院

    答辯聲明：上訴駁回。

二、上訴人則以：伊與訴外人林進仁合資向被上訴人購買試劑之

    數量為2萬0592劑（即52箱×單箱396劑），並非2萬7400劑，

    兩造於疫情期間之交易慣例為先匯款、後出貨，以匯款金額

    決定出貨數量，伊給付2萬0592劑之價金，此即為合意之數

    量，被上訴人係因試劑市場與價格滑落始塞貨請伊協助找尋

    買家，兩造間就6808劑試劑部分並未無買賣合意。又伊請被

    上訴人送貨之地點係林進仁公司之倉庫，伊未實際取得系爭

    試劑，林進仁亦未向伊說明收受情形等語，資為抗辯。於本

    院上訴聲明：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。㈡上開廢棄部

    分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

三、查上訴人於111年5月18日向被上訴人訂購2萬劑試劑，被上

    訴人要求須購買2萬7400劑，單劑125元，上訴人按2萬0592

    劑計算價金為257萬4000元，扣除被上訴人欠款10萬2500元

    後，於同日匯款247萬1500元予被上訴人，被上訴人於同日

    將系爭試劑（每盒包裝2劑，每箱包裝396劑）運送到上訴人

    指定之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之0號等情，為兩造不爭執（本院

    卷第136頁），應堪認定。

四、本院判斷：

㈠、按稱買賣者，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，他方支

    付價金之契約，是當事人間對於買賣標的物及其價金意思表

    示一致，買賣契約即屬成立。觀諸兩造法定代理人之對話紀

    錄（以下逕稱上訴人或被上訴人），被上訴人於111年5月18

    日傳送：「27400劑-69箱+38盒」、「你要快回我」、「這

    是一個單要趕快確認」，上訴人：「先2萬支幫我叫車送至

    一個點」，被上訴人：「妹妹不要這樣子啦我沒辦法」，上

    訴人：「7400明天在（再）來啦」，被上訴人：「我幫你叫

    車一起拉走啦這樣比較好安排」「就今天一起拉走啊」「你

    自己決定快一點」，上訴人：「先2萬支就好有多等一下跟

    姐講」「先匯2萬支的錢」，被上訴人：「可是這個是同一

    單了要拉走的耶」、「只拆單會有問題」等過程（原審卷二

    第39-42頁），可知上訴人原僅欲購買2萬劑，遭被上訴人以

    系爭試劑不能拆單分售為由拒絕，而就數量部分無法達成合

    意。嗣兩造通話1分49秒後，上訴人以：「姐有欠我102500

    元上回20592×125=2574000元扣2471500元匯入」、「27400-

    20592＝6808支另外在(再)付」，經被上訴人回覆「ok」後（

    同卷第42-43頁），上訴人即自行按每劑125元計算2萬0592

    劑之價金，扣除被上訴人欠款後，於同日匯予被上訴人（同

    卷第44頁），可見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通話後，已同意購買系

    爭試劑全部，而就上訴人先給付2萬0592劑之價金，其餘680

    8劑另外再付之要求，亦經被上訴人同意，堪認兩造就系爭

    契約之試劑數量為2萬7400劑及單劑價格125元等必要之點均

    已一致。

㈡、上訴人雖抗辯：兩造於疫情期間之交易慣例為先匯款、後出

    貨，以匯款金額決定出貨數量，伊僅給付2萬0592劑之價金

    ，兩造間就6808劑部分無買賣合意云云，並舉兩造之通話譯

    文及對話紀錄為憑（原審卷一第87-105頁）。然縱被上訴人

    過往與上訴人交易時要求先匯款始願意出貨，亦屬雙方各次

    磋商之結果，不影響上訴人於111年5月18日向被上訴人購買

    系爭試劑，同意先給付2萬0592劑之價金，其餘6808劑之價

    金另行給付之事實，上訴人前開抗辯，自無可取。又被上訴

    人依約將系爭試劑運至上訴人指定之地點，已為交付，不論

    代為受領之林進仁事後是否將系爭試劑交付上訴人，或作何

    處理，均無從解免上訴人給付價金之義務，上訴人此部分抗

    辯，亦無可採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345條規定，請求

    上訴人給付6808劑之價金85萬1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

    翌日即111年11月30日（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

    2215號卷第37頁送達證書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

    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

    判決，核無不合。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，求予廢棄改判

    ，為無理由，應駁回上訴。
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

    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爰不

    逐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

    、第7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十三庭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  官   林純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 江春瑩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 邱蓮華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不得上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   蘇意絜






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年度上易字第29號

上　訴　人　萊卡佛國際有限公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法定代理人　陳雅華　  

訴訟代理人　杜冠民律師

複 代理 人　謝富凱律師

        　　林語澤律師

　　　　　　陳祈嘉律師

被 上訴 人　利美達科技有限公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法定代理人　林憶潔　　

訴訟代理人　林永祥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19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6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，本院於114年10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    主      文

上訴駁回。

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

    事實及理由

一、被上訴人主張：上訴人於民國111年5月18日向伊訂購2萬劑「基因巴帝(Genbody)居家用新冠病毒抗原快篩檢測套組居家版」，單劑新臺幣（下同）125元，伊因進貨之2萬7400劑試劑（即69箱×單箱396劑+38盒×單盒2劑，下稱系爭試劑）無法拆單，要求上訴人須全部購買，經上訴人同意（下稱系爭契約），其先以2萬0592劑之價金257萬4000元（=2萬0592劑×125元）計算，扣除伊先前欠款10萬2500元後，給付247萬1500元予伊，復指示伊代派車之司機將系爭試劑送至其指定之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之0號。嗣因民眾對試劑之需求銳減，上訴人竟拒絕給付其餘6808劑之價金85萬1000元（=6808劑×125元），爰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345條規定請求給付【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85萬1000元，及自111年11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，上訴人提起上訴（其餘非本院審理範圍部分不贅述）】。被上訴人於本院答辯聲明：上訴駁回。

二、上訴人則以：伊與訴外人林進仁合資向被上訴人購買試劑之數量為2萬0592劑（即52箱×單箱396劑），並非2萬7400劑，兩造於疫情期間之交易慣例為先匯款、後出貨，以匯款金額決定出貨數量，伊給付2萬0592劑之價金，此即為合意之數量，被上訴人係因試劑市場與價格滑落始塞貨請伊協助找尋買家，兩造間就6808劑試劑部分並未無買賣合意。又伊請被上訴人送貨之地點係林進仁公司之倉庫，伊未實際取得系爭試劑，林進仁亦未向伊說明收受情形等語，資為抗辯。於本院上訴聲明：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。㈡上開廢棄部分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

三、查上訴人於111年5月18日向被上訴人訂購2萬劑試劑，被上訴人要求須購買2萬7400劑，單劑125元，上訴人按2萬0592劑計算價金為257萬4000元，扣除被上訴人欠款10萬2500元後，於同日匯款247萬1500元予被上訴人，被上訴人於同日將系爭試劑（每盒包裝2劑，每箱包裝396劑）運送到上訴人指定之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之0號等情，為兩造不爭執（本院卷第136頁），應堪認定。

四、本院判斷：

㈠、按稱買賣者，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，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，是當事人間對於買賣標的物及其價金意思表示一致，買賣契約即屬成立。觀諸兩造法定代理人之對話紀錄（以下逕稱上訴人或被上訴人），被上訴人於111年5月18日傳送：「27400劑-69箱+38盒」、「你要快回我」、「這是一個單要趕快確認」，上訴人：「先2萬支幫我叫車送至一個點」，被上訴人：「妹妹不要這樣子啦我沒辦法」，上訴人：「7400明天在（再）來啦」，被上訴人：「我幫你叫車一起拉走啦這樣比較好安排」「就今天一起拉走啊」「你自己決定快一點」，上訴人：「先2萬支就好有多等一下跟姐講」「先匯2萬支的錢」，被上訴人：「可是這個是同一單了要拉走的耶」、「只拆單會有問題」等過程（原審卷二第39-42頁），可知上訴人原僅欲購買2萬劑，遭被上訴人以系爭試劑不能拆單分售為由拒絕，而就數量部分無法達成合意。嗣兩造通話1分49秒後，上訴人以：「姐有欠我102500元上回20592×125=2574000元扣2471500元匯入」、「27400-20592＝6808支另外在(再)付」，經被上訴人回覆「ok」後（同卷第42-43頁），上訴人即自行按每劑125元計算2萬0592劑之價金，扣除被上訴人欠款後，於同日匯予被上訴人（同卷第44頁），可見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通話後，已同意購買系爭試劑全部，而就上訴人先給付2萬0592劑之價金，其餘6808劑另外再付之要求，亦經被上訴人同意，堪認兩造就系爭契約之試劑數量為2萬7400劑及單劑價格125元等必要之點均已一致。

㈡、上訴人雖抗辯：兩造於疫情期間之交易慣例為先匯款、後出貨，以匯款金額決定出貨數量，伊僅給付2萬0592劑之價金，兩造間就6808劑部分無買賣合意云云，並舉兩造之通話譯文及對話紀錄為憑（原審卷一第87-105頁）。然縱被上訴人過往與上訴人交易時要求先匯款始願意出貨，亦屬雙方各次磋商之結果，不影響上訴人於111年5月18日向被上訴人購買系爭試劑，同意先給付2萬0592劑之價金，其餘6808劑之價金另行給付之事實，上訴人前開抗辯，自無可取。又被上訴人依約將系爭試劑運至上訴人指定之地點，已為交付，不論代為受領之林進仁事後是否將系爭試劑交付上訴人，或作何處理，均無從解免上訴人給付價金之義務，上訴人此部分抗辯，亦無可採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345條規定，請求上訴人給付6808劑之價金85萬1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1月30日（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215號卷第37頁送達證書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核無不合。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駁回上訴。
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爰不逐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、第7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十三庭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  官   林純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 江春瑩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 邱蓮華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不得上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   蘇意絜





